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

聲  請  人  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立中                                   

代  理  人  謝家健律師

相  對  人  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               

代  理  人  陳昭龍律師

            王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於兩造間之

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該公司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

次股東臨時會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決議。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聲請人

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

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

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人中福整合

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整公司）雖主張其為相對人中福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福公司）之股東兼董事。然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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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係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之規定指派黃立中為代表人，於

相對人民國113年8月21日召開之113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

(下稱系爭股東會)中當選董事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自承在

卷【見本院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卷（下稱商暫卷）第359

頁】，並有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5至176

頁）在卷可參。復觀諸上開股東會議事錄董事及獨立董事當

選名單所載內容，可知黃立中、楊智閔、江嘉芸（下稱黃立

中等3人）均係以個人身分當選董事或獨立董事，揆諸前揭

說明，委任關係存在於黃立中等3人與相對人之間，是聲請

人非相對人之董事，本件聲請自無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及公

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適

用，仍應由相對人之董事長陳建代表相對人。則聲請人嗣將

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改列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楊智閔

及江嘉芸，應屬有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相對人於系爭股東

會召集事由記載㈠選舉事項：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

案）；㈡其他議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

人之競業限制案；㈢臨時動議。上開改選董事結果由聲請人

指派代表人黃立中、力大資本有限公司指派代表人陳建、陸

榮木及蔡沛珊當選董事；及由楊智閔、江嘉芸、高榮志及吳

進成當選獨立董事。然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後，竟表決如附

表編號1至4所示議案，該等決議違反法令而屬無效或得撤

銷。聲請人併提起確認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無效之本案訴

訟，且備位聲明主張縱非無效，亦屬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

法，得請求撤銷之（下稱本案訴訟），本案有高度勝訴可能

性，且有保全必要性。茲分述其情形如下：　

　㈠附表編號1、2：系爭股東會表決當時係概括性解除部分董事

競業禁止之義務，關於「董事競業內容」之詳細資料僅載明

董事姓名、擔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該公司名稱及擔任之職務，

並未對於新任董事任職他公司之營業性質、執行職務與相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人營業項目是否相關、有無競爭關係等事項詳加說明，全體

股東無法評估應否解除，此顯與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之立法

目的相違，依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該決議應屬無效。又

開會前之召集事由僅記載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

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並未針對特定董事，然系爭股東會表

決當下將之拆分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議案，惡意區分黃

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已屬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新議案，違

反相對人章程第11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

屬召集程序違法，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第72條及

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縱非無效，亦得依公司法

第189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之。再者，附表編號2所示決議結果

為「未通過」，仍屬系爭股東會所為之決議，該決議既然存

在，即有確認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3：該決議內容全面禁止黃立中等3人接觸相對人財

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侵

害董事資訊權及獨立董事閱覽公司相關資料之權利，違反公

司法第8條、第20至23條、第210條、第218條、第218條之

1，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3項、第14條之3、第14條之4第4

項、第14條之5，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7條1項，

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4條之規定，應

屬無效。

　㈢附表編號4：公司派董事意圖提案解任甫獲當選之市場派董

事，藉此技術性操作使其他股東原已取得之董事席次歸零，

且未讓董事陳述意見，而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應包括「提案

解任董事」、「解任董事」均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故系爭

股東會以臨時動議表決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應屬無效。

　㈣附表所示之股東會決議內容惡意差別對待黃立中等3人，獨

立董事楊智閔要求相對人提供相關資料，遭相對人置之不

理，剝奪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獨立董事職務，架空董事

及獨立董事之權責，違反公司治理，如未禁止相對人執行如

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黃立中等3人無法實際參與公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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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未能對董事會為有效之監督，對全體股東及公益有嚴

重危害。本件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利益大於相對人所受之

不利益，有保全必要性。為此，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

規定，請求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

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

　㈠附表編號1、2：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已於召集事由載明，開

會當時因應股東所提修正案或替代案，分為二案並分別表

決，並非臨時動議，且相對人股東會議事規則第12條載明：

「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

他股東附議...」等語，足以推知股東對於股東會原定議案

本有權提出修正案或替代案，並未違反決議方法，聲請人誤

解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況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未通過，既

經系爭股東會決議否決，即未發生效力，無確認利益。

　㈡附表編號3：依公司法第202條之規定可知非經法律或於章程

規定屬股東會權限之公司業務執行事項，皆應由董事會決議

行之，股東會就非其權限事項所為決議，僅屬於建議董事會

之性質，不必然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則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

非專屬股東會之職權事項，僅係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

參考，不直接生效，亦無拘束力，聲請人無從主張確認無

效。

　㈢附表編號4：此同屬股東會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

考，責由董事會討論是否提案解任董事，此乃屬董事會權

限，並未立即導致董事身分變動，既未發生解任效果，則未

違反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

　㈣附表所示決議均無違法之情，本案訴訟無勝訴可能性。又不

論有無解除競業限制，僅涉及將來歸入權之行使；且相對人

於113年8月26日及同年9月6日董事會均有遵循董事資訊請求

權之相關規定通知黃立中等3人，其等執行董事職務並未受

限。再者，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係由其他股東依據公司法

第172條之1第1項規定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並非董事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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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而提案。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不會造

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之必

要等語，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商業事件聲

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

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

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亦有明文。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

6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

全之必要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

能性。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

補之損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

性及程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就保全必要性之釋

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法院

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

不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

比較衡量。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決議通過如附表所示之議

案，因該等決議內容或決議程序、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依

公司法第191條、第189條之規定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已

就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提起確認無效等之本案訴訟等情，業

據其提出相對人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及議事手冊、董事

（含獨立董事）選舉統計表、相對人之113年8月21、22日重

大訊息公告、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表決報告影本、相對人章程

影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3年9月13日證期

（發）字第1130355881號函及相對人審計委員會113年9月10

日函等(見商暫卷第51至86、263至264、367至371頁)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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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之113年度商調字第37號確認股東會

決議無效等卷宗核閱無誤。相對人則抗辯如附表所示決議均

未違反法令、章程等語置辯，堪認兩造就如附表所示決議之

效力有所爭執。聲請人已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

法律關係存在，且該等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

五、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㈠附表編號1：

　⒈按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

得其許可。所稱「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 」目的

在確保董事競業資訊之充分揭露，使股東得以決定是否許可

董事競業行為。競業董事是否已盡說明義務，應就其說明之

內容是否足供股東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

合理判斷，即是否得使股東據以合理預測公司營業今後將因

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於具體個案並應就各董事說明競

業行為之內容，檢視是否已充分揭露。於不能在股東會召集

通知書說明者，得於股東會討論該議案前，當場補充說明競

業範圍與內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86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由此可知，對於董事有無構成競業行為，有關公

司營業範圍，應以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作實質判斷，而非以

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形式認定。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關於其他議案第一案「解除新任

董事（含獨立董事）及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之說明，僅記

載：「有關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擔任其他公

司職務情形，將依選舉結果在本案決議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範

圍與內容」。嗣系爭股東會於該案表決前，在場股東（出席

證號91000007）提替代修正案，請求將該案分列兩案表決，

經主席以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為由，將該議案分列

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案分別表決；並就董事之競業內容說

明如議事手冊第5至8頁所示等語；當場有其他股東異議表達

競業說明未詳實、具體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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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76至177、180至181頁）在卷可稽。由上可知，附表編

號1所示議案表決前並未具體揭露新任董事有何等競業行

為；參以系爭股東會之議事手冊第5至8頁僅揭示新任董事學

歷、主要經歷及現兼任其他企業之公司名稱及職稱（見商暫

卷第59至62頁）乙節相互以觀，堪認系爭股東會解除競業限

制案表決前，說明內容僅董事兼任他公司之名稱、兼任之職

務，股東無從判斷該等董事兼任公司之主要營業項目為何，

更難以知悉該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與相對人營業性質是否相

同或類似。揆諸前揭說明，關於解除競業限制案之揭露內

容，實不足以供股東合理預測相對人營業因該競業行為所受

影響程度，並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

判斷。故聲請人就此部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已提出相當

之釋明。 

　⒊聲請人雖釋明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

惟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未對股

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公司自得依公司

法第209條第5項規定行使歸入權；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縱有

瑕疵，然不論決議有無通過解除競業限制，董事均應本於其

忠實義務執行職務，日後若有具體競業行為，相對人仍得以

股東會決議行使歸入權以金錢補償之。則黃立中等3人與其

餘董事不因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結果不同而產生實質上差

別（附表編號2所示部分詳後述），進而影響其等行使董事

職務，尚不至於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是此部

分實與董事得否執行其職務無正當合理關聯，聲請人據以聲

請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1所示股東會決議，自非有

據。

　㈡附表編號2：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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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始為存在。經查，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經系爭股東會進行表

決，決議結果為表決未通過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

商暫卷第177頁）附卷可佐。是該議案決議未通過，維持原

未取得許可之狀態，即未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況該次表決有

前述未具體說明競業內容之瑕疵，本不宜為任何決議，且日

後如欲取得競業許可，仍得再次提案，難認聲請人私法上地

位因此有遭受侵害之虞。是聲請人訴請確認該項決議無效，

難認具有確認利益，其訴請撤銷該項決議，亦難認有據。再

者，公司法第209條之規範目的係在防杜董事為牟自己或他

人之利益，與公司為現實之競業行為，防制此利益衝突之情

事，以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而董事有無競業或取得競業

許可，本應就個別董事具體認定之，此無涉董事間地位之平

等。是聲請人未釋明本案將來勝訴可能性及保全必要性。聲

請人此部分之請求，自非有據。

  ㈢附表編號3：

　⒈按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 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218 條之1 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

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公司法第202 條復

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

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

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

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

當然之法理。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

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

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

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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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

8條第1項、第218條之1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準用之；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及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

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而論，董事資訊權係為使董事得以瞭解

公司經營狀況，進而忠實執行其職務；而獨立董事查閱公司

財產文件、帳簿、表冊，更係其對公司監督權行使之重要一

環，目的均在於健全公司治理。是除公司已舉證證明有上開

得拒絕提供資訊之正當事由外，董事為公司業務執行（監

督）之必要時，當得向公司索取其所需之資料，公司不得拒

絕之。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於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後，以臨時動議

提案表決黃立中等3人不得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

命相對人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即附表編號3）。而系

爭股東會決議前，僅說明因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

其代表人、獨立董事，與相對人間存在競業關係，為保護相

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爰提案附表編號3所示議案，當場

有股東以此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表示異議等情，有系爭股東會

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至178、181至182頁）在卷可稽。足

徵系爭股東會於表決前，相對人未具體證明相對人財務、業

務資料與黃立中等3人執行業務有何無涉或已無必要之情，

更未說明黃立中等3人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

的，僅藉「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乙語即全面、概

括性拒絕提供，限制黃立中等3人董事資訊權，妨礙其等業

務執行及監督權之行使，顯與前揭規定相違，且嚴重危害公

司治理。再者，公司法第191條明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

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觀諸該條文文義並未區分決議效力之

性質，而係自該決議之內容本身判斷，縱系爭股東會決議僅

屬建議性質，其內容亦不得違反法令。相對人以該決議僅屬

無拘束力之建議性質為由，抗辯此部分無勝訴可能性，尚難

採信。是聲請人所舉證據，已釋明此部分之勝訴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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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已損害董事資訊權、獨立董事監督權

之行使，妨礙黃立中等3人執行職務，嚴重違反公司治理，

已如前述。本件如准許聲請，而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

所示決議內容，維持相對人公司治理本應有之狀態，使黃立

中等3人得以行使其董事職務，在充分資訊下作成適當之判

斷及決策，維護全體股東權益，並達健全公司治理之公益目

的，尚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如否准聲請人

之聲請，而使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將妨礙

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職務、監督權，反而使相對人及全體

股東可能蒙受不利益或損害。是聲請人主張如不禁止相對人

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將損及全體股東利益，

尚非全然無據。至相對人以黃立中前有不當處分相對人資

產，並向本院提起訴訟，而獨立董事江嘉芸與該案對造代理

人屬同一律師事務所為由，抗辯有訴訟上利害關係，如禁止

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將造成相對人之損害等語。然

相對人並未具體指出提供何等資料將造成其訴訟上不利，亦

未舉證有拒絕提供之正當事由。經權衡此部分聲請准許與否

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暨公眾之利益，堪

認准許此部分聲請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已逾相對人

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有保全之必要性。

  ㈣附表編號4：

    按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明定選任或解任董事，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探究其文

義及立法目的，係因董監身分之變動，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移

轉，屬對公司具有重大影響，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然

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並非「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而係

「提案」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自不發生董事身分變動。

縱董事會決議提案解任，仍須待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始生解

任之效果。再者，股東常會之提案，除公司法第172條之1所

規範之股東提案權外，應由董事會討論決議後提出，屬董事

會業務執行之範圍，是系爭股東會對此作成決議，僅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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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效力，並未剝奪董事會對此事項之決定權，董事會仍須就

此進行討論、決議。則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既未生解任董事

之效果，且尚待董事會決議是否提案，自無從逕認該決議有

違反公司法第172條規定，而屬無效或得撤銷之情事，難認

聲請人已釋明此部分將來勝訴可能性。再者，已有其他股東

循公司法第172條之1股東提案權之規定，向相對人董事會提

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董事議案，經黃立中等3人陳述意見、聲

明異議，董事會決議通過列入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議案乙

節，有相對人第21屆第2次董事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295至

302頁）在卷可佐。則不論是否准許聲請人此部分聲請，均

無法禁止董事會自行提案或少數股東提案，難認聲請人此部

分有何保全之必要性。

六、末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人雖已釋明，法院仍得命其供擔

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2項定有

明文。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其

擔保係供債務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金額應以債務

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又法院就

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

其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法院職權裁量之範

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本院審酌本件准許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內容，係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

議，乃為保障相對人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得以適正執行職務

及行使監督權，以健全公司治理，相對人遭受損害之可能性

不高，相對人亦表示此部分損害難以估計，且兩造均稱以新

臺幣（下同）165萬元計算（見商暫卷第277頁），暨兩造之

資力、被保全權利之種類及範圍等一切情狀，爰酌定擔保金

額為165萬元。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聲請人就附表編號3所示部分之爭執法律

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必要性，已為充分之釋明。從

而，聲請人聲請於兩造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附

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為有理由。至其餘如附表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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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所示部分，本院認聲請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釋

明不足，且不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商業事件審理

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駁回此部分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

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

聲請執行；並於執行完畢後，向本院陳報執行之法院及執行

案號。

三、聲請人自定暫時狀態處分送達之日起30日內未起訴者，法院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附表：

編號 議案案由 決議

1.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一）：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力大資本

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建、力大資本有

本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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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代表人：陸榮木、力大資本有

限公司代表人：蔡沛珊」及獨立董事

「高榮志、吳進成」之競業限制案。

2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二）：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

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

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之競

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未通過

3 五、臨時動議第一案：

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

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

閔、江嘉芸」不得接觸本公司財務、

業務資料，或命本公司人員提出或提

供該等資料。

本案表決通過

4 五、臨時動議第二案：

董事會應於之後股東會提案解任部分

董事「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

閔、江嘉芸」案。

本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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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
聲  請  人  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立中                                    




代  理  人  謝家健律師
相  對  人  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                
代  理  人  陳昭龍律師
            王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該公司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決議。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整公司）雖主張其為相對人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福公司）之股東兼董事。然聲請人係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之規定指派黃立中為代表人，於相對人民國113年8月21日召開之113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中當選董事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自承在卷【見本院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卷（下稱商暫卷）第359頁】，並有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5至176頁）在卷可參。復觀諸上開股東會議事錄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所載內容，可知黃立中、楊智閔、江嘉芸（下稱黃立中等3人）均係以個人身分當選董事或獨立董事，揆諸前揭說明，委任關係存在於黃立中等3人與相對人之間，是聲請人非相對人之董事，本件聲請自無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仍應由相對人之董事長陳建代表相對人。則聲請人嗣將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改列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楊智閔及江嘉芸，應屬有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記載㈠選舉事項：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㈡其他議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㈢臨時動議。上開改選董事結果由聲請人指派代表人黃立中、力大資本有限公司指派代表人陳建、陸榮木及蔡沛珊當選董事；及由楊智閔、江嘉芸、高榮志及吳進成當選獨立董事。然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後，竟表決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議案，該等決議違反法令而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併提起確認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無效之本案訴訟，且備位聲明主張縱非無效，亦屬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得請求撤銷之（下稱本案訴訟），本案有高度勝訴可能性，且有保全必要性。茲分述其情形如下：　
　㈠附表編號1、2：系爭股東會表決當時係概括性解除部分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關於「董事競業內容」之詳細資料僅載明董事姓名、擔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該公司名稱及擔任之職務，並未對於新任董事任職他公司之營業性質、執行職務與相對人營業項目是否相關、有無競爭關係等事項詳加說明，全體股東無法評估應否解除，此顯與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相違，依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該決議應屬無效。又開會前之召集事由僅記載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並未針對特定董事，然系爭股東會表決當下將之拆分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議案，惡意區分黃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已屬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新議案，違反相對人章程第11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屬召集程序違法，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第72條及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縱非無效，亦得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之。再者，附表編號2所示決議結果為「未通過」，仍屬系爭股東會所為之決議，該決議既然存在，即有確認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3：該決議內容全面禁止黃立中等3人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侵害董事資訊權及獨立董事閱覽公司相關資料之權利，違反公司法第8條、第20至23條、第210條、第218條、第218條之1，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3項、第14條之3、第14條之4第4項、第14條之5，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7條1項，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4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附表編號4：公司派董事意圖提案解任甫獲當選之市場派董事，藉此技術性操作使其他股東原已取得之董事席次歸零，且未讓董事陳述意見，而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應包括「提案解任董事」、「解任董事」均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故系爭股東會以臨時動議表決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應屬無效。
　㈣附表所示之股東會決議內容惡意差別對待黃立中等3人，獨立董事楊智閔要求相對人提供相關資料，遭相對人置之不理，剝奪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獨立董事職務，架空董事及獨立董事之權責，違反公司治理，如未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黃立中等3人無法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狀況，未能對董事會為有效之監督，對全體股東及公益有嚴重危害。本件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利益大於相對人所受之不利益，有保全必要性。為此，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規定，請求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
　㈠附表編號1、2：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已於召集事由載明，開會當時因應股東所提修正案或替代案，分為二案並分別表決，並非臨時動議，且相對人股東會議事規則第12條載明：「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等語，足以推知股東對於股東會原定議案本有權提出修正案或替代案，並未違反決議方法，聲請人誤解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況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未通過，既經系爭股東會決議否決，即未發生效力，無確認利益。
　㈡附表編號3：依公司法第202條之規定可知非經法律或於章程規定屬股東會權限之公司業務執行事項，皆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股東會就非其權限事項所為決議，僅屬於建議董事會之性質，不必然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則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非專屬股東會之職權事項，僅係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考，不直接生效，亦無拘束力，聲請人無從主張確認無效。
　㈢附表編號4：此同屬股東會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考，責由董事會討論是否提案解任董事，此乃屬董事會權限，並未立即導致董事身分變動，既未發生解任效果，則未違反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
　㈣附表所示決議均無違法之情，本案訴訟無勝訴可能性。又不論有無解除競業限制，僅涉及將來歸入權之行使；且相對人於113年8月26日及同年9月6日董事會均有遵循董事資訊請求權之相關規定通知黃立中等3人，其等執行董事職務並未受限。再者，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係由其他股東依據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1項規定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並非董事會依據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而提案。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不會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之必要等語，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商業事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亦有明文。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就保全必要性之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決議通過如附表所示之議案，因該等決議內容或決議程序、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依公司法第191條、第189條之規定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已就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提起確認無效等之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及議事手冊、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統計表、相對人之113年8月21、22日重大訊息公告、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表決報告影本、相對人章程影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3年9月13日證期（發）字第1130355881號函及相對人審計委員會113年9月10日函等(見商暫卷第51至86、263至264、367至371頁)為證；復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之113年度商調字第37號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等卷宗核閱無誤。相對人則抗辯如附表所示決議均未違反法令、章程等語置辯，堪認兩造就如附表所示決議之效力有所爭執。聲請人已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且該等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
五、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㈠附表編號1：
　⒈按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 得其許可。所稱「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 」目的在確保董事競業資訊之充分揭露，使股東得以決定是否許可董事競業行為。競業董事是否已盡說明義務，應就其說明之內容是否足供股東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即是否得使股東據以合理預測公司營業今後將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於具體個案並應就各董事說明競業行為之內容，檢視是否已充分揭露。於不能在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說明者，得於股東會討論該議案前，當場補充說明競業範圍與內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8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由此可知，對於董事有無構成競業行為，有關公司營業範圍，應以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作實質判斷，而非以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形式認定。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關於其他議案第一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之說明，僅記載：「有關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擔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將依選舉結果在本案決議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範圍與內容」。嗣系爭股東會於該案表決前，在場股東（出席證號91000007）提替代修正案，請求將該案分列兩案表決，經主席以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為由，將該議案分列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案分別表決；並就董事之競業內容說明如議事手冊第5至8頁所示等語；當場有其他股東異議表達競業說明未詳實、具體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6至177、180至181頁）在卷可稽。由上可知，附表編號1所示議案表決前並未具體揭露新任董事有何等競業行為；參以系爭股東會之議事手冊第5至8頁僅揭示新任董事學歷、主要經歷及現兼任其他企業之公司名稱及職稱（見商暫卷第59至62頁）乙節相互以觀，堪認系爭股東會解除競業限制案表決前，說明內容僅董事兼任他公司之名稱、兼任之職務，股東無從判斷該等董事兼任公司之主要營業項目為何，更難以知悉該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與相對人營業性質是否相同或類似。揆諸前揭說明，關於解除競業限制案之揭露內容，實不足以供股東合理預測相對人營業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並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故聲請人就此部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已提出相當之釋明。 
　⒊聲請人雖釋明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惟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未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公司自得依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規定行使歸入權；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縱有瑕疵，然不論決議有無通過解除競業限制，董事均應本於其忠實義務執行職務，日後若有具體競業行為，相對人仍得以股東會決議行使歸入權以金錢補償之。則黃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不因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結果不同而產生實質上差別（附表編號2所示部分詳後述），進而影響其等行使董事職務，尚不至於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是此部分實與董事得否執行其職務無正當合理關聯，聲請人據以聲請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1所示股東會決議，自非有據。
　㈡附表編號2：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始為存在。經查，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經系爭股東會進行表決，決議結果為表決未通過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頁）附卷可佐。是該議案決議未通過，維持原未取得許可之狀態，即未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況該次表決有前述未具體說明競業內容之瑕疵，本不宜為任何決議，且日後如欲取得競業許可，仍得再次提案，難認聲請人私法上地位因此有遭受侵害之虞。是聲請人訴請確認該項決議無效，難認具有確認利益，其訴請撤銷該項決議，亦難認有據。再者，公司法第209條之規範目的係在防杜董事為牟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與公司為現實之競業行為，防制此利益衝突之情事，以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而董事有無競業或取得競業許可，本應就個別董事具體認定之，此無涉董事間地位之平等。是聲請人未釋明本案將來勝訴可能性及保全必要性。聲請人此部分之請求，自非有據。
  ㈢附表編號3：
　⒈按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 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18 條之1 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公司法第202 條復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當然之法理。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第218條之1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及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而論，董事資訊權係為使董事得以瞭解公司經營狀況，進而忠實執行其職務；而獨立董事查閱公司財產文件、帳簿、表冊，更係其對公司監督權行使之重要一環，目的均在於健全公司治理。是除公司已舉證證明有上開得拒絕提供資訊之正當事由外，董事為公司業務執行（監督）之必要時，當得向公司索取其所需之資料，公司不得拒絕之。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於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後，以臨時動議提案表決黃立中等3人不得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即附表編號3）。而系爭股東會決議前，僅說明因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獨立董事，與相對人間存在競業關係，為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爰提案附表編號3所示議案，當場有股東以此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表示異議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至178、181至182頁）在卷可稽。足徵系爭股東會於表決前，相對人未具體證明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與黃立中等3人執行業務有何無涉或已無必要之情，更未說明黃立中等3人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僅藉「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乙語即全面、概括性拒絕提供，限制黃立中等3人董事資訊權，妨礙其等業務執行及監督權之行使，顯與前揭規定相違，且嚴重危害公司治理。再者，公司法第191條明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觀諸該條文文義並未區分決議效力之性質，而係自該決議之內容本身判斷，縱系爭股東會決議僅屬建議性質，其內容亦不得違反法令。相對人以該決議僅屬無拘束力之建議性質為由，抗辯此部分無勝訴可能性，尚難採信。是聲請人所舉證據，已釋明此部分之勝訴可能性。
　⒊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已損害董事資訊權、獨立董事監督權之行使，妨礙黃立中等3人執行職務，嚴重違反公司治理，已如前述。本件如准許聲請，而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維持相對人公司治理本應有之狀態，使黃立中等3人得以行使其董事職務，在充分資訊下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維護全體股東權益，並達健全公司治理之公益目的，尚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如否准聲請人之聲請，而使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將妨礙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職務、監督權，反而使相對人及全體股東可能蒙受不利益或損害。是聲請人主張如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將損及全體股東利益，尚非全然無據。至相對人以黃立中前有不當處分相對人資產，並向本院提起訴訟，而獨立董事江嘉芸與該案對造代理人屬同一律師事務所為由，抗辯有訴訟上利害關係，如禁止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將造成相對人之損害等語。然相對人並未具體指出提供何等資料將造成其訴訟上不利，亦未舉證有拒絕提供之正當事由。經權衡此部分聲請准許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暨公眾之利益，堪認准許此部分聲請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已逾相對人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有保全之必要性。
  ㈣附表編號4：
    按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明定選任或解任董事，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探究其文義及立法目的，係因董監身分之變動，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移轉，屬對公司具有重大影響，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然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並非「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而係「提案」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自不發生董事身分變動。縱董事會決議提案解任，仍須待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始生解任之效果。再者，股東常會之提案，除公司法第172條之1所規範之股東提案權外，應由董事會討論決議後提出，屬董事會業務執行之範圍，是系爭股東會對此作成決議，僅有建議性效力，並未剝奪董事會對此事項之決定權，董事會仍須就此進行討論、決議。則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既未生解任董事之效果，且尚待董事會決議是否提案，自無從逕認該決議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規定，而屬無效或得撤銷之情事，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此部分將來勝訴可能性。再者，已有其他股東循公司法第172條之1股東提案權之規定，向相對人董事會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董事議案，經黃立中等3人陳述意見、聲明異議，董事會決議通過列入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議案乙節，有相對人第21屆第2次董事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295至302頁）在卷可佐。則不論是否准許聲請人此部分聲請，均無法禁止董事會自行提案或少數股東提案，難認聲請人此部分有何保全之必要性。
六、末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人雖已釋明，法院仍得命其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2項定有明文。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其擔保係供債務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金額應以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又法院就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本院審酌本件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內容，係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乃為保障相對人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得以適正執行職務及行使監督權，以健全公司治理，相對人遭受損害之可能性不高，相對人亦表示此部分損害難以估計，且兩造均稱以新臺幣（下同）165萬元計算（見商暫卷第277頁），暨兩造之資力、被保全權利之種類及範圍等一切情狀，爰酌定擔保金額為165萬元。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聲請人就附表編號3所示部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必要性，已為充分之釋明。從而，聲請人聲請於兩造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為有理由。至其餘如附表編號1、2、4所示部分，本院認聲請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釋明不足，且不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駁回此部分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均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聲請執行；並於執行完畢後，向本院陳報執行之法院及執行案號。
三、聲請人自定暫時狀態處分送達之日起30日內未起訴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附表：
		編號

		議案案由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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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一）：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陸榮木、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沛珊」及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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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二）：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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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臨時動議第一案：
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不得接觸本公司財務、業務資料，或命本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

		本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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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臨時動議第二案：
董事會應於之後股東會提案解任部分董事「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案。

		本案表決通過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
聲  請  人  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立中                                    


代  理  人  謝家健律師
相  對  人  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                
代  理  人  陳昭龍律師
            王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於兩造間之
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該公司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
次股東臨時會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決議。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聲請人
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
    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
    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人中福整合
    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整公司）雖主張其為相對人中福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福公司）之股東兼董事。然聲請
    人係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之規定指派黃立中為代表人，於
    相對人民國113年8月21日召開之113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
    下稱系爭股東會)中當選董事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自承在
    卷【見本院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卷（下稱商暫卷）第359頁
    】，並有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5至176頁
    ）在卷可參。復觀諸上開股東會議事錄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
    名單所載內容，可知黃立中、楊智閔、江嘉芸（下稱黃立中
    等3人）均係以個人身分當選董事或獨立董事，揆諸前揭說
    明，委任關係存在於黃立中等3人與相對人之間，是聲請人
    非相對人之董事，本件聲請自無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及公開
    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
    仍應由相對人之董事長陳建代表相對人。則聲請人嗣將相對
    人之法定代理人改列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楊智閔及江
    嘉芸，應屬有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相對人於系爭股東
    會召集事由記載㈠選舉事項：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㈡其他議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
    之競業限制案；㈢臨時動議。上開改選董事結果由聲請人指
    派代表人黃立中、力大資本有限公司指派代表人陳建、陸榮
    木及蔡沛珊當選董事；及由楊智閔、江嘉芸、高榮志及吳進
    成當選獨立董事。然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後，竟表決如附表
    編號1至4所示議案，該等決議違反法令而屬無效或得撤銷。
    聲請人併提起確認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無效之本案訴訟，
    且備位聲明主張縱非無效，亦屬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
    得請求撤銷之（下稱本案訴訟），本案有高度勝訴可能性，
    且有保全必要性。茲分述其情形如下：　
　㈠附表編號1、2：系爭股東會表決當時係概括性解除部分董事
    競業禁止之義務，關於「董事競業內容」之詳細資料僅載明
    董事姓名、擔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該公司名稱及擔任之職務，
    並未對於新任董事任職他公司之營業性質、執行職務與相對
    人營業項目是否相關、有無競爭關係等事項詳加說明，全體
    股東無法評估應否解除，此顯與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之立法
    目的相違，依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該決議應屬無效。又
    開會前之召集事由僅記載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
    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並未針對特定董事，然系爭股東會表
    決當下將之拆分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議案，惡意區分黃
    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已屬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新議案，違
    反相對人章程第11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
    屬召集程序違法，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第72條及
    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縱非無效，亦得依公司法
    第189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之。再者，附表編號2所示決議結果
    為「未通過」，仍屬系爭股東會所為之決議，該決議既然存
    在，即有確認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3：該決議內容全面禁止黃立中等3人接觸相對人財
    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侵
    害董事資訊權及獨立董事閱覽公司相關資料之權利，違反公
    司法第8條、第20至23條、第210條、第218條、第218條之1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3項、第14條之3、第14條之4第4
    項、第14條之5，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7條1項，
    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4條之規定，應
    屬無效。
　㈢附表編號4：公司派董事意圖提案解任甫獲當選之市場派董事
    ，藉此技術性操作使其他股東原已取得之董事席次歸零，且
    未讓董事陳述意見，而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應包括「提案解
    任董事」、「解任董事」均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故系爭股
    東會以臨時動議表決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應屬無效。
　㈣附表所示之股東會決議內容惡意差別對待黃立中等3人，獨立
    董事楊智閔要求相對人提供相關資料，遭相對人置之不理，
    剝奪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獨立董事職務，架空董事及獨
    立董事之權責，違反公司治理，如未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
    所示股東會決議，黃立中等3人無法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狀況
    ，未能對董事會為有效之監督，對全體股東及公益有嚴重危
    害。本件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利益大於相對人所受之不利
    益，有保全必要性。為此，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規定
    ，請求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
    所示股東會決議。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
　㈠附表編號1、2：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已於召集事由載明，開
    會當時因應股東所提修正案或替代案，分為二案並分別表決
    ，並非臨時動議，且相對人股東會議事規則第12條載明：「
    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
    股東附議...」等語，足以推知股東對於股東會原定議案本
    有權提出修正案或替代案，並未違反決議方法，聲請人誤解
    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況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未通過，既經
    系爭股東會決議否決，即未發生效力，無確認利益。
　㈡附表編號3：依公司法第202條之規定可知非經法律或於章程
    規定屬股東會權限之公司業務執行事項，皆應由董事會決議
    行之，股東會就非其權限事項所為決議，僅屬於建議董事會
    之性質，不必然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則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
    非專屬股東會之職權事項，僅係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
    參考，不直接生效，亦無拘束力，聲請人無從主張確認無效
    。
　㈢附表編號4：此同屬股東會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考，
    責由董事會討論是否提案解任董事，此乃屬董事會權限，並
    未立即導致董事身分變動，既未發生解任效果，則未違反公
    司法第172條之規定。
　㈣附表所示決議均無違法之情，本案訴訟無勝訴可能性。又不
    論有無解除競業限制，僅涉及將來歸入權之行使；且相對人
    於113年8月26日及同年9月6日董事會均有遵循董事資訊請求
    權之相關規定通知黃立中等3人，其等執行董事職務並未受
    限。再者，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係由其他股東依據公司法
    第172條之1第1項規定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並非董事會依
    據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而提案。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不會造
    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之必
    要等語，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商業事件聲
    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
    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
    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亦有明文。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
    6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
    全之必要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
    能性。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
    補之損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
    性及程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就保全必要性之釋明
    ，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法院須
    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
    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
    較衡量。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決議通過如附表所示之議案
    ，因該等決議內容或決議程序、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依公
    司法第191條、第189條之規定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已就
    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提起確認無效等之本案訴訟等情，業據
    其提出相對人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及議事手冊、董事（含
    獨立董事）選舉統計表、相對人之113年8月21、22日重大訊
    息公告、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表決報告影本、相對人章程影本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3年9月13日證期（發）
    字第1130355881號函及相對人審計委員會113年9月10日函等
    (見商暫卷第51至86、263至264、367至371頁)為證；復經本
    院調取本案訴訟之113年度商調字第37號確認股東會決議無
    效等卷宗核閱無誤。相對人則抗辯如附表所示決議均未違反
    法令、章程等語置辯，堪認兩造就如附表所示決議之效力有
    所爭執。聲請人已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
    係存在，且該等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
五、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㈠附表編號1：
　⒈按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
     得其許可。所稱「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 」目的
    在確保董事競業資訊之充分揭露，使股東得以決定是否許可
    董事競業行為。競業董事是否已盡說明義務，應就其說明之
    內容是否足供股東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
    合理判斷，即是否得使股東據以合理預測公司營業今後將因
    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於具體個案並應就各董事說明競
    業行為之內容，檢視是否已充分揭露。於不能在股東會召集
    通知書說明者，得於股東會討論該議案前，當場補充說明競
    業範圍與內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86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由此可知，對於董事有無構成競業行為，有關公
    司營業範圍，應以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作實質判斷，而非以
    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形式認定。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關於其他議案第一案「解除新任
    董事（含獨立董事）及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之說明，僅記
    載：「有關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擔任其他公
    司職務情形，將依選舉結果在本案決議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範
    圍與內容」。嗣系爭股東會於該案表決前，在場股東（出席
    證號91000007）提替代修正案，請求將該案分列兩案表決，
    經主席以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為由，將該議案分列
    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案分別表決；並就董事之競業內容說
    明如議事手冊第5至8頁所示等語；當場有其他股東異議表達
    競業說明未詳實、具體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
    卷第176至177、180至181頁）在卷可稽。由上可知，附表編
    號1所示議案表決前並未具體揭露新任董事有何等競業行為
    ；參以系爭股東會之議事手冊第5至8頁僅揭示新任董事學歷
    、主要經歷及現兼任其他企業之公司名稱及職稱（見商暫卷
    第59至62頁）乙節相互以觀，堪認系爭股東會解除競業限制
    案表決前，說明內容僅董事兼任他公司之名稱、兼任之職務
    ，股東無從判斷該等董事兼任公司之主要營業項目為何，更
    難以知悉該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與相對人營業性質是否相同
    或類似。揆諸前揭說明，關於解除競業限制案之揭露內容，
    實不足以供股東合理預測相對人營業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
    程度，並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
    。故聲請人就此部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已提出相當之釋
    明。 
　⒊聲請人雖釋明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惟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未對股東
    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公司自得依公司法
    第209條第5項規定行使歸入權；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縱有瑕
    疵，然不論決議有無通過解除競業限制，董事均應本於其忠
    實義務執行職務，日後若有具體競業行為，相對人仍得以股
    東會決議行使歸入權以金錢補償之。則黃立中等3人與其餘
    董事不因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結果不同而產生實質上差別
    （附表編號2所示部分詳後述），進而影響其等行使董事職
    務，尚不至於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是此部分
    實與董事得否執行其職務無正當合理關聯，聲請人據以聲請
    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1所示股東會決議，自非有據。
　㈡附表編號2：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 始為存在。經查，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經系爭股東會進行
    表決，決議結果為表決未通過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
    見商暫卷第177頁）附卷可佐。是該議案決議未通過，維持
    原未取得許可之狀態，即未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況該次表決
    有前述未具體說明競業內容之瑕疵，本不宜為任何決議，且
    日後如欲取得競業許可，仍得再次提案，難認聲請人私法上
    地位因此有遭受侵害之虞。是聲請人訴請確認該項決議無效
    ，難認具有確認利益，其訴請撤銷該項決議，亦難認有據。
    再者，公司法第209條之規範目的係在防杜董事為牟自己或
    他人之利益，與公司為現實之競業行為，防制此利益衝突之
    情事，以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而董事有無競業或取得競
    業許可，本應就個別董事具體認定之，此無涉董事間地位之
    平等。是聲請人未釋明本案將來勝訴可能性及保全必要性。
    聲請人此部分之請求，自非有據。
  ㈢附表編號3：
　⒈按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 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218 條之1 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
    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公司法第202 條復
    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
    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
    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
    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
    當然之法理。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
    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
    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
    ，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
    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
    條第1項、第218條之1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準用之；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及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
    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而論，董事資訊權係為使董事得以瞭解
    公司經營狀況，進而忠實執行其職務；而獨立董事查閱公司
    財產文件、帳簿、表冊，更係其對公司監督權行使之重要一
    環，目的均在於健全公司治理。是除公司已舉證證明有上開
    得拒絕提供資訊之正當事由外，董事為公司業務執行（監督
    ）之必要時，當得向公司索取其所需之資料，公司不得拒絕
    之。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於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後，以臨時動議
    提案表決黃立中等3人不得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
    命相對人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即附表編號3）。而系
    爭股東會決議前，僅說明因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
    其代表人、獨立董事，與相對人間存在競業關係，為保護相
    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爰提案附表編號3所示議案，當場
    有股東以此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表示異議等情，有系爭股東會
    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至178、181至182頁）在卷可稽。足
    徵系爭股東會於表決前，相對人未具體證明相對人財務、業
    務資料與黃立中等3人執行業務有何無涉或已無必要之情，
    更未說明黃立中等3人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
    的，僅藉「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乙語即全面、概
    括性拒絕提供，限制黃立中等3人董事資訊權，妨礙其等業
    務執行及監督權之行使，顯與前揭規定相違，且嚴重危害公
    司治理。再者，公司法第191條明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
    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觀諸該條文文義並未區分決議效力之
    性質，而係自該決議之內容本身判斷，縱系爭股東會決議僅
    屬建議性質，其內容亦不得違反法令。相對人以該決議僅屬
    無拘束力之建議性質為由，抗辯此部分無勝訴可能性，尚難
    採信。是聲請人所舉證據，已釋明此部分之勝訴可能性。
　⒊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已損害董事資訊權、獨立董事監督權之
    行使，妨礙黃立中等3人執行職務，嚴重違反公司治理，已
    如前述。本件如准許聲請，而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
    示決議內容，維持相對人公司治理本應有之狀態，使黃立中
    等3人得以行使其董事職務，在充分資訊下作成適當之判斷
    及決策，維護全體股東權益，並達健全公司治理之公益目的
    ，尚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如否准聲請人之
    聲請，而使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將妨礙黃
    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職務、監督權，反而使相對人及全體股
    東可能蒙受不利益或損害。是聲請人主張如不禁止相對人執
    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將損及全體股東利益，尚
    非全然無據。至相對人以黃立中前有不當處分相對人資產，
    並向本院提起訴訟，而獨立董事江嘉芸與該案對造代理人屬
    同一律師事務所為由，抗辯有訴訟上利害關係，如禁止執行
    如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將造成相對人之損害等語。然相對
    人並未具體指出提供何等資料將造成其訴訟上不利，亦未舉
    證有拒絕提供之正當事由。經權衡此部分聲請准許與否對兩
    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暨公眾之利益，堪認准
    許此部分聲請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已逾相對人所蒙
    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有保全之必要性。
  ㈣附表編號4：
    按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明定選任或解任董事，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探究其文
    義及立法目的，係因董監身分之變動，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移
    轉，屬對公司具有重大影響，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然
    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並非「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而係
    「提案」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自不發生董事身分變動。
    縱董事會決議提案解任，仍須待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始生解
    任之效果。再者，股東常會之提案，除公司法第172條之1所
    規範之股東提案權外，應由董事會討論決議後提出，屬董事
    會業務執行之範圍，是系爭股東會對此作成決議，僅有建議
    性效力，並未剝奪董事會對此事項之決定權，董事會仍須就
    此進行討論、決議。則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既未生解任董事
    之效果，且尚待董事會決議是否提案，自無從逕認該決議有
    違反公司法第172條規定，而屬無效或得撤銷之情事，難認
    聲請人已釋明此部分將來勝訴可能性。再者，已有其他股東
    循公司法第172條之1股東提案權之規定，向相對人董事會提
    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董事議案，經黃立中等3人陳述意見、聲
    明異議，董事會決議通過列入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議案乙
    節，有相對人第21屆第2次董事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295至
    302頁）在卷可佐。則不論是否准許聲請人此部分聲請，均
    無法禁止董事會自行提案或少數股東提案，難認聲請人此部
    分有何保全之必要性。
六、末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人雖已釋明，法院仍得命其供擔
    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2項定有
    明文。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其
    擔保係供債務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金額應以債務
    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又法院就
    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
    其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
    ，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本院審酌本件准許定暫時狀態處
    分之內容，係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
    乃為保障相對人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得以適正執行職務及行
    使監督權，以健全公司治理，相對人遭受損害之可能性不高
    ，相對人亦表示此部分損害難以估計，且兩造均稱以新臺幣
    （下同）165萬元計算（見商暫卷第277頁），暨兩造之資力
    、被保全權利之種類及範圍等一切情狀，爰酌定擔保金額為
    165萬元。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聲請人就附表編號3所示部分之爭執法律
    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必要性，已為充分之釋明。從而
    ，聲請人聲請於兩造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
    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為有理由。至其餘如附表編號1、2
    、4所示部分，本院認聲請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釋
    明不足，且不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商業事件審理
    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駁回此部分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
    聲請執行；並於執行完畢後，向本院陳報執行之法院及執行
    案號。
三、聲請人自定暫時狀態處分送達之日起30日內未起訴者，法院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附表：
編號 議案案由 決議 1.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一）：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陸榮木、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沛珊」及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通過 2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二）：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未通過 3   五、臨時動議第一案： 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不得接觸本公司財務、業務資料，或命本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 本案表決通過 4   五、臨時動議第二案： 董事會應於之後股東會提案解任部分董事「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案。 本案表決通過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
聲  請  人  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立中                                    




代  理  人  謝家健律師
相  對  人  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                
代  理  人  陳昭龍律師
            王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該公司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決議。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整公司）雖主張其為相對人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福公司）之股東兼董事。然聲請人係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之規定指派黃立中為代表人，於相對人民國113年8月21日召開之113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中當選董事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自承在卷【見本院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卷（下稱商暫卷）第359頁】，並有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5至176頁）在卷可參。復觀諸上開股東會議事錄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所載內容，可知黃立中、楊智閔、江嘉芸（下稱黃立中等3人）均係以個人身分當選董事或獨立董事，揆諸前揭說明，委任關係存在於黃立中等3人與相對人之間，是聲請人非相對人之董事，本件聲請自無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仍應由相對人之董事長陳建代表相對人。則聲請人嗣將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改列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楊智閔及江嘉芸，應屬有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記載㈠選舉事項：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㈡其他議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㈢臨時動議。上開改選董事結果由聲請人指派代表人黃立中、力大資本有限公司指派代表人陳建、陸榮木及蔡沛珊當選董事；及由楊智閔、江嘉芸、高榮志及吳進成當選獨立董事。然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後，竟表決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議案，該等決議違反法令而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併提起確認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無效之本案訴訟，且備位聲明主張縱非無效，亦屬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得請求撤銷之（下稱本案訴訟），本案有高度勝訴可能性，且有保全必要性。茲分述其情形如下：　
　㈠附表編號1、2：系爭股東會表決當時係概括性解除部分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關於「董事競業內容」之詳細資料僅載明董事姓名、擔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該公司名稱及擔任之職務，並未對於新任董事任職他公司之營業性質、執行職務與相對人營業項目是否相關、有無競爭關係等事項詳加說明，全體股東無法評估應否解除，此顯與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相違，依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該決議應屬無效。又開會前之召集事由僅記載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並未針對特定董事，然系爭股東會表決當下將之拆分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議案，惡意區分黃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已屬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新議案，違反相對人章程第11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屬召集程序違法，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第72條及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縱非無效，亦得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之。再者，附表編號2所示決議結果為「未通過」，仍屬系爭股東會所為之決議，該決議既然存在，即有確認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3：該決議內容全面禁止黃立中等3人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侵害董事資訊權及獨立董事閱覽公司相關資料之權利，違反公司法第8條、第20至23條、第210條、第218條、第218條之1，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3項、第14條之3、第14條之4第4項、第14條之5，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7條1項，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4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附表編號4：公司派董事意圖提案解任甫獲當選之市場派董事，藉此技術性操作使其他股東原已取得之董事席次歸零，且未讓董事陳述意見，而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應包括「提案解任董事」、「解任董事」均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故系爭股東會以臨時動議表決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應屬無效。
　㈣附表所示之股東會決議內容惡意差別對待黃立中等3人，獨立董事楊智閔要求相對人提供相關資料，遭相對人置之不理，剝奪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獨立董事職務，架空董事及獨立董事之權責，違反公司治理，如未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黃立中等3人無法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狀況，未能對董事會為有效之監督，對全體股東及公益有嚴重危害。本件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利益大於相對人所受之不利益，有保全必要性。為此，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規定，請求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
　㈠附表編號1、2：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已於召集事由載明，開會當時因應股東所提修正案或替代案，分為二案並分別表決，並非臨時動議，且相對人股東會議事規則第12條載明：「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等語，足以推知股東對於股東會原定議案本有權提出修正案或替代案，並未違反決議方法，聲請人誤解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況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未通過，既經系爭股東會決議否決，即未發生效力，無確認利益。
　㈡附表編號3：依公司法第202條之規定可知非經法律或於章程規定屬股東會權限之公司業務執行事項，皆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股東會就非其權限事項所為決議，僅屬於建議董事會之性質，不必然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則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非專屬股東會之職權事項，僅係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考，不直接生效，亦無拘束力，聲請人無從主張確認無效。
　㈢附表編號4：此同屬股東會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考，責由董事會討論是否提案解任董事，此乃屬董事會權限，並未立即導致董事身分變動，既未發生解任效果，則未違反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
　㈣附表所示決議均無違法之情，本案訴訟無勝訴可能性。又不論有無解除競業限制，僅涉及將來歸入權之行使；且相對人於113年8月26日及同年9月6日董事會均有遵循董事資訊請求權之相關規定通知黃立中等3人，其等執行董事職務並未受限。再者，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係由其他股東依據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1項規定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並非董事會依據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而提案。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不會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之必要等語，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商業事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亦有明文。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就保全必要性之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決議通過如附表所示之議案，因該等決議內容或決議程序、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依公司法第191條、第189條之規定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已就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提起確認無效等之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及議事手冊、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統計表、相對人之113年8月21、22日重大訊息公告、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表決報告影本、相對人章程影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3年9月13日證期（發）字第1130355881號函及相對人審計委員會113年9月10日函等(見商暫卷第51至86、263至264、367至371頁)為證；復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之113年度商調字第37號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等卷宗核閱無誤。相對人則抗辯如附表所示決議均未違反法令、章程等語置辯，堪認兩造就如附表所示決議之效力有所爭執。聲請人已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且該等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
五、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㈠附表編號1：
　⒈按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 得其許可。所稱「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 」目的在確保董事競業資訊之充分揭露，使股東得以決定是否許可董事競業行為。競業董事是否已盡說明義務，應就其說明之內容是否足供股東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即是否得使股東據以合理預測公司營業今後將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於具體個案並應就各董事說明競業行為之內容，檢視是否已充分揭露。於不能在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說明者，得於股東會討論該議案前，當場補充說明競業範圍與內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8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由此可知，對於董事有無構成競業行為，有關公司營業範圍，應以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作實質判斷，而非以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形式認定。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關於其他議案第一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之說明，僅記載：「有關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擔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將依選舉結果在本案決議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範圍與內容」。嗣系爭股東會於該案表決前，在場股東（出席證號91000007）提替代修正案，請求將該案分列兩案表決，經主席以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為由，將該議案分列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案分別表決；並就董事之競業內容說明如議事手冊第5至8頁所示等語；當場有其他股東異議表達競業說明未詳實、具體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6至177、180至181頁）在卷可稽。由上可知，附表編號1所示議案表決前並未具體揭露新任董事有何等競業行為；參以系爭股東會之議事手冊第5至8頁僅揭示新任董事學歷、主要經歷及現兼任其他企業之公司名稱及職稱（見商暫卷第59至62頁）乙節相互以觀，堪認系爭股東會解除競業限制案表決前，說明內容僅董事兼任他公司之名稱、兼任之職務，股東無從判斷該等董事兼任公司之主要營業項目為何，更難以知悉該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與相對人營業性質是否相同或類似。揆諸前揭說明，關於解除競業限制案之揭露內容，實不足以供股東合理預測相對人營業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並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故聲請人就此部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已提出相當之釋明。 
　⒊聲請人雖釋明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惟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未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公司自得依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規定行使歸入權；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縱有瑕疵，然不論決議有無通過解除競業限制，董事均應本於其忠實義務執行職務，日後若有具體競業行為，相對人仍得以股東會決議行使歸入權以金錢補償之。則黃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不因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結果不同而產生實質上差別（附表編號2所示部分詳後述），進而影響其等行使董事職務，尚不至於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是此部分實與董事得否執行其職務無正當合理關聯，聲請人據以聲請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1所示股東會決議，自非有據。
　㈡附表編號2：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始為存在。經查，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經系爭股東會進行表決，決議結果為表決未通過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頁）附卷可佐。是該議案決議未通過，維持原未取得許可之狀態，即未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況該次表決有前述未具體說明競業內容之瑕疵，本不宜為任何決議，且日後如欲取得競業許可，仍得再次提案，難認聲請人私法上地位因此有遭受侵害之虞。是聲請人訴請確認該項決議無效，難認具有確認利益，其訴請撤銷該項決議，亦難認有據。再者，公司法第209條之規範目的係在防杜董事為牟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與公司為現實之競業行為，防制此利益衝突之情事，以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而董事有無競業或取得競業許可，本應就個別董事具體認定之，此無涉董事間地位之平等。是聲請人未釋明本案將來勝訴可能性及保全必要性。聲請人此部分之請求，自非有據。
  ㈢附表編號3：
　⒈按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 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18 條之1 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公司法第202 條復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當然之法理。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第218條之1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及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而論，董事資訊權係為使董事得以瞭解公司經營狀況，進而忠實執行其職務；而獨立董事查閱公司財產文件、帳簿、表冊，更係其對公司監督權行使之重要一環，目的均在於健全公司治理。是除公司已舉證證明有上開得拒絕提供資訊之正當事由外，董事為公司業務執行（監督）之必要時，當得向公司索取其所需之資料，公司不得拒絕之。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於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後，以臨時動議提案表決黃立中等3人不得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即附表編號3）。而系爭股東會決議前，僅說明因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獨立董事，與相對人間存在競業關係，為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爰提案附表編號3所示議案，當場有股東以此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表示異議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至178、181至182頁）在卷可稽。足徵系爭股東會於表決前，相對人未具體證明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與黃立中等3人執行業務有何無涉或已無必要之情，更未說明黃立中等3人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僅藉「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乙語即全面、概括性拒絕提供，限制黃立中等3人董事資訊權，妨礙其等業務執行及監督權之行使，顯與前揭規定相違，且嚴重危害公司治理。再者，公司法第191條明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觀諸該條文文義並未區分決議效力之性質，而係自該決議之內容本身判斷，縱系爭股東會決議僅屬建議性質，其內容亦不得違反法令。相對人以該決議僅屬無拘束力之建議性質為由，抗辯此部分無勝訴可能性，尚難採信。是聲請人所舉證據，已釋明此部分之勝訴可能性。
　⒊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已損害董事資訊權、獨立董事監督權之行使，妨礙黃立中等3人執行職務，嚴重違反公司治理，已如前述。本件如准許聲請，而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維持相對人公司治理本應有之狀態，使黃立中等3人得以行使其董事職務，在充分資訊下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維護全體股東權益，並達健全公司治理之公益目的，尚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如否准聲請人之聲請，而使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將妨礙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職務、監督權，反而使相對人及全體股東可能蒙受不利益或損害。是聲請人主張如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將損及全體股東利益，尚非全然無據。至相對人以黃立中前有不當處分相對人資產，並向本院提起訴訟，而獨立董事江嘉芸與該案對造代理人屬同一律師事務所為由，抗辯有訴訟上利害關係，如禁止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將造成相對人之損害等語。然相對人並未具體指出提供何等資料將造成其訴訟上不利，亦未舉證有拒絕提供之正當事由。經權衡此部分聲請准許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暨公眾之利益，堪認准許此部分聲請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已逾相對人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有保全之必要性。
  ㈣附表編號4：
    按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明定選任或解任董事，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探究其文義及立法目的，係因董監身分之變動，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移轉，屬對公司具有重大影響，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然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並非「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而係「提案」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自不發生董事身分變動。縱董事會決議提案解任，仍須待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始生解任之效果。再者，股東常會之提案，除公司法第172條之1所規範之股東提案權外，應由董事會討論決議後提出，屬董事會業務執行之範圍，是系爭股東會對此作成決議，僅有建議性效力，並未剝奪董事會對此事項之決定權，董事會仍須就此進行討論、決議。則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既未生解任董事之效果，且尚待董事會決議是否提案，自無從逕認該決議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規定，而屬無效或得撤銷之情事，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此部分將來勝訴可能性。再者，已有其他股東循公司法第172條之1股東提案權之規定，向相對人董事會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董事議案，經黃立中等3人陳述意見、聲明異議，董事會決議通過列入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議案乙節，有相對人第21屆第2次董事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295至302頁）在卷可佐。則不論是否准許聲請人此部分聲請，均無法禁止董事會自行提案或少數股東提案，難認聲請人此部分有何保全之必要性。
六、末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人雖已釋明，法院仍得命其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2項定有明文。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其擔保係供債務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金額應以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又法院就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本院審酌本件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內容，係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乃為保障相對人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得以適正執行職務及行使監督權，以健全公司治理，相對人遭受損害之可能性不高，相對人亦表示此部分損害難以估計，且兩造均稱以新臺幣（下同）165萬元計算（見商暫卷第277頁），暨兩造之資力、被保全權利之種類及範圍等一切情狀，爰酌定擔保金額為165萬元。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聲請人就附表編號3所示部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必要性，已為充分之釋明。從而，聲請人聲請於兩造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為有理由。至其餘如附表編號1、2、4所示部分，本院認聲請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釋明不足，且不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駁回此部分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均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聲請執行；並於執行完畢後，向本院陳報執行之法院及執行案號。
三、聲請人自定暫時狀態處分送達之日起30日內未起訴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附表：
		編號

		議案案由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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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一）：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陸榮木、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沛珊」及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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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二）：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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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臨時動議第一案：
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不得接觸本公司財務、業務資料，或命本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

		本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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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臨時動議第二案：
董事會應於之後股東會提案解任部分董事「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案。

		本案表決通過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
聲  請  人  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立中                                    


代  理  人  謝家健律師
相  對  人  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                
代  理  人  陳昭龍律師
            王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壹佰陸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該公司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決議。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四分之一，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整公司）雖主張其為相對人中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福公司）之股東兼董事。然聲請人係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之規定指派黃立中為代表人，於相對人民國113年8月21日召開之113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股東會)中當選董事等情，業據聲請人具狀自承在卷【見本院113年度商暫字第24號卷（下稱商暫卷）第359頁】，並有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5至176頁）在卷可參。復觀諸上開股東會議事錄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所載內容，可知黃立中、楊智閔、江嘉芸（下稱黃立中等3人）均係以個人身分當選董事或獨立董事，揆諸前揭說明，委任關係存在於黃立中等3人與相對人之間，是聲請人非相對人之董事，本件聲請自無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仍應由相對人之董事長陳建代表相對人。則聲請人嗣將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改列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楊智閔及江嘉芸，應屬有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記載㈠選舉事項：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㈡其他議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㈢臨時動議。上開改選董事結果由聲請人指派代表人黃立中、力大資本有限公司指派代表人陳建、陸榮木及蔡沛珊當選董事；及由楊智閔、江嘉芸、高榮志及吳進成當選獨立董事。然系爭股東會改選董事後，竟表決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議案，該等決議違反法令而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併提起確認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無效之本案訴訟，且備位聲明主張縱非無效，亦屬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得請求撤銷之（下稱本案訴訟），本案有高度勝訴可能性，且有保全必要性。茲分述其情形如下：　
　㈠附表編號1、2：系爭股東會表決當時係概括性解除部分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關於「董事競業內容」之詳細資料僅載明董事姓名、擔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該公司名稱及擔任之職務，並未對於新任董事任職他公司之營業性質、執行職務與相對人營業項目是否相關、有無競爭關係等事項詳加說明，全體股東無法評估應否解除，此顯與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相違，依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該決議應屬無效。又開會前之召集事由僅記載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並未針對特定董事，然系爭股東會表決當下將之拆分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議案，惡意區分黃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已屬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新議案，違反相對人章程第11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之規定，屬召集程序違法，依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第72條及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應屬無效；縱非無效，亦得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請求撤銷之。再者，附表編號2所示決議結果為「未通過」，仍屬系爭股東會所為之決議，該決議既然存在，即有確認之必要。
　㈡附表編號3：該決議內容全面禁止黃立中等3人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侵害董事資訊權及獨立董事閱覽公司相關資料之權利，違反公司法第8條、第20至23條、第210條、第218條、第218條之1，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3項、第14條之3、第14條之4第4項、第14條之5，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7條1項，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4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㈢附表編號4：公司派董事意圖提案解任甫獲當選之市場派董事，藉此技術性操作使其他股東原已取得之董事席次歸零，且未讓董事陳述意見，而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應包括「提案解任董事」、「解任董事」均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故系爭股東會以臨時動議表決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應屬無效。
　㈣附表所示之股東會決議內容惡意差別對待黃立中等3人，獨立董事楊智閔要求相對人提供相關資料，遭相對人置之不理，剝奪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獨立董事職務，架空董事及獨立董事之權責，違反公司治理，如未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黃立中等3人無法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狀況，未能對董事會為有效之監督，對全體股東及公益有嚴重危害。本件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利益大於相對人所受之不利益，有保全必要性。為此，爰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規定，請求於兩造間之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
　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
　㈠附表編號1、2：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已於召集事由載明，開會當時因應股東所提修正案或替代案，分為二案並分別表決，並非臨時動議，且相對人股東會議事規則第12條載明：「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等語，足以推知股東對於股東會原定議案本有權提出修正案或替代案，並未違反決議方法，聲請人誤解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況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未通過，既經系爭股東會決議否決，即未發生效力，無確認利益。
　㈡附表編號3：依公司法第202條之規定可知非經法律或於章程規定屬股東會權限之公司業務執行事項，皆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股東會就非其權限事項所為決議，僅屬於建議董事會之性質，不必然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則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非專屬股東會之職權事項，僅係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考，不直接生效，亦無拘束力，聲請人無從主張確認無效。
　㈢附表編號4：此同屬股東會對董事會執行業務之建議或參考，責由董事會討論是否提案解任董事，此乃屬董事會權限，並未立即導致董事身分變動，既未發生解任效果，則未違反公司法第172條之規定。
　㈣附表所示決議均無違法之情，本案訴訟無勝訴可能性。又不論有無解除競業限制，僅涉及將來歸入權之行使；且相對人於113年8月26日及同年9月6日董事會均有遵循董事資訊請求權之相關規定通知黃立中等3人，其等執行董事職務並未受限。再者，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係由其他股東依據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1項規定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並非董事會依據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而提案。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不會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之必要等語，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商業事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亦有明文。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斟酌下列各款情事：一、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二、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三、權衡處分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四、對公眾利益之影響。」就保全必要性之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
四、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系爭股東會決議通過如附表所示之議案，因該等決議內容或決議程序、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依公司法第191條、第189條之規定屬無效或得撤銷，聲請人已就附表所示股東會決議提起確認無效等之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及議事手冊、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統計表、相對人之113年8月21、22日重大訊息公告、相對人系爭股東會表決報告影本、相對人章程影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13年9月13日證期（發）字第1130355881號函及相對人審計委員會113年9月10日函等(見商暫卷第51至86、263至264、367至371頁)為證；復經本院調取本案訴訟之113年度商調字第37號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等卷宗核閱無誤。相對人則抗辯如附表所示決議均未違反法令、章程等語置辯，堪認兩造就如附表所示決議之效力有所爭執。聲請人已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且該等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
五、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㈠附表編號1：
　⒈按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 得其許可。所稱「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 」目的在確保董事競業資訊之充分揭露，使股東得以決定是否許可董事競業行為。競業董事是否已盡說明義務，應就其說明之內容是否足供股東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即是否得使股東據以合理預測公司營業今後將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於具體個案並應就各董事說明競業行為之內容，檢視是否已充分揭露。於不能在股東會召集通知書說明者，得於股東會討論該議案前，當場補充說明競業範圍與內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8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由此可知，對於董事有無構成競業行為，有關公司營業範圍，應以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作實質判斷，而非以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形式認定。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召集事由關於其他議案第一案「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之說明，僅記載：「有關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擔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將依選舉結果在本案決議前當場補充說明其範圍與內容」。嗣系爭股東會於該案表決前，在場股東（出席證號91000007）提替代修正案，請求將該案分列兩案表決，經主席以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為由，將該議案分列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兩案分別表決；並就董事之競業內容說明如議事手冊第5至8頁所示等語；當場有其他股東異議表達競業說明未詳實、具體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6至177、180至181頁）在卷可稽。由上可知，附表編號1所示議案表決前並未具體揭露新任董事有何等競業行為；參以系爭股東會之議事手冊第5至8頁僅揭示新任董事學歷、主要經歷及現兼任其他企業之公司名稱及職稱（見商暫卷第59至62頁）乙節相互以觀，堪認系爭股東會解除競業限制案表決前，說明內容僅董事兼任他公司之名稱、兼任之職務，股東無從判斷該等董事兼任公司之主要營業項目為何，更難以知悉該公司實際進行之業務與相對人營業性質是否相同或類似。揆諸前揭說明，關於解除競業限制案之揭露內容，實不足以供股東合理預測相對人營業因該競業行為所受影響程度，並據以作成是否同意董事從事該競業行為之合理判斷。故聲請人就此部分之本案勝訴可能性，業已提出相當之釋明。 
　⒊聲請人雖釋明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之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惟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未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公司自得依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規定行使歸入權；附表編號1所示決議縱有瑕疵，然不論決議有無通過解除競業限制，董事均應本於其忠實義務執行職務，日後若有具體競業行為，相對人仍得以股東會決議行使歸入權以金錢補償之。則黃立中等3人與其餘董事不因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結果不同而產生實質上差別（附表編號2所示部分詳後述），進而影響其等行使董事職務，尚不至於造成黃立中等3人無法彌補之損害。是此部分實與董事得否執行其職務無正當合理關聯，聲請人據以聲請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1所示股東會決議，自非有據。
　㈡附表編號2：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始為存在。經查，附表編號2所示議案經系爭股東會進行表決，決議結果為表決未通過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頁）附卷可佐。是該議案決議未通過，維持原未取得許可之狀態，即未發生任何法律效力；況該次表決有前述未具體說明競業內容之瑕疵，本不宜為任何決議，且日後如欲取得競業許可，仍得再次提案，難認聲請人私法上地位因此有遭受侵害之虞。是聲請人訴請確認該項決議無效，難認具有確認利益，其訴請撤銷該項決議，亦難認有據。再者，公司法第209條之規範目的係在防杜董事為牟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與公司為現實之競業行為，防制此利益衝突之情事，以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而董事有無競業或取得競業許可，本應就個別董事具體認定之，此無涉董事間地位之平等。是聲請人未釋明本案將來勝訴可能性及保全必要性。聲請人此部分之請求，自非有據。
  ㈢附表編號3：
　⒈按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 項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18 條之1 規定，董事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向監察人報告。且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公司法第202 條復明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董事缺乏應有資訊，將無法及時促使監察人行使權利，亦無法於董事會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董事為善盡上開義務，自應賦予其對公司有資訊請求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附隨之監督權能，而屬當然之法理。公司除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第218條之1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及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而論，董事資訊權係為使董事得以瞭解公司經營狀況，進而忠實執行其職務；而獨立董事查閱公司財產文件、帳簿、表冊，更係其對公司監督權行使之重要一環，目的均在於健全公司治理。是除公司已舉證證明有上開得拒絕提供資訊之正當事由外，董事為公司業務執行（監督）之必要時，當得向公司索取其所需之資料，公司不得拒絕之。
　⒉經查，系爭股東會於附表編號1、2所示決議後，以臨時動議提案表決黃立中等3人不得接觸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或命相對人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即附表編號3）。而系爭股東會決議前，僅說明因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獨立董事，與相對人間存在競業關係，為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爰提案附表編號3所示議案，當場有股東以此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表示異議等情，有系爭股東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177至178、181至182頁）在卷可稽。足徵系爭股東會於表決前，相對人未具體證明相對人財務、業務資料與黃立中等3人執行業務有何無涉或已無必要之情，更未說明黃立中等3人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僅藉「保護相對人營業秘密及競爭力」乙語即全面、概括性拒絕提供，限制黃立中等3人董事資訊權，妨礙其等業務執行及監督權之行使，顯與前揭規定相違，且嚴重危害公司治理。再者，公司法第191條明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觀諸該條文文義並未區分決議效力之性質，而係自該決議之內容本身判斷，縱系爭股東會決議僅屬建議性質，其內容亦不得違反法令。相對人以該決議僅屬無拘束力之建議性質為由，抗辯此部分無勝訴可能性，尚難採信。是聲請人所舉證據，已釋明此部分之勝訴可能性。
　⒊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已損害董事資訊權、獨立董事監督權之行使，妨礙黃立中等3人執行職務，嚴重違反公司治理，已如前述。本件如准許聲請，而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維持相對人公司治理本應有之狀態，使黃立中等3人得以行使其董事職務，在充分資訊下作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維護全體股東權益，並達健全公司治理之公益目的，尚不至於對相對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如否准聲請人之聲請，而使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內容，將妨礙黃立中等3人行使董事職務、監督權，反而使相對人及全體股東可能蒙受不利益或損害。是聲請人主張如不禁止相對人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將損及全體股東利益，尚非全然無據。至相對人以黃立中前有不當處分相對人資產，並向本院提起訴訟，而獨立董事江嘉芸與該案對造代理人屬同一律師事務所為由，抗辯有訴訟上利害關係，如禁止執行如附表編號3所示決議，將造成相對人之損害等語。然相對人並未具體指出提供何等資料將造成其訴訟上不利，亦未舉證有拒絕提供之正當事由。經權衡此部分聲請准許與否對兩造現在及繼續損害之可能性及程度，暨公眾之利益，堪認准許此部分聲請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已逾相對人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有保全之必要性。
  ㈣附表編號4：
    按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明定選任或解任董事，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探究其文義及立法目的，係因董監身分之變動，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移轉，屬對公司具有重大影響，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然附表編號4所示議案，並非「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而係「提案」解任董事黃立中等3人，自不發生董事身分變動。縱董事會決議提案解任，仍須待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始生解任之效果。再者，股東常會之提案，除公司法第172條之1所規範之股東提案權外，應由董事會討論決議後提出，屬董事會業務執行之範圍，是系爭股東會對此作成決議，僅有建議性效力，並未剝奪董事會對此事項之決定權，董事會仍須就此進行討論、決議。則附表編號4所示決議既未生解任董事之效果，且尚待董事會決議是否提案，自無從逕認該決議有違反公司法第172條規定，而屬無效或得撤銷之情事，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此部分將來勝訴可能性。再者，已有其他股東循公司法第172條之1股東提案權之規定，向相對人董事會提案解任黃立中等3人董事議案，經黃立中等3人陳述意見、聲明異議，董事會決議通過列入相對人第2次股東常會議案乙節，有相對人第21屆第2次董事會議事錄（見商暫卷第295至302頁）在卷可佐。則不論是否准許聲請人此部分聲請，均無法禁止董事會自行提案或少數股東提案，難認聲請人此部分有何保全之必要性。
六、末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人雖已釋明，法院仍得命其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2項定有明文。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其擔保係供債務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金額應以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又法院就債務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應如何認為相當，原屬於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非當事人所可任意指摘。本院審酌本件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內容，係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乃為保障相對人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得以適正執行職務及行使監督權，以健全公司治理，相對人遭受損害之可能性不高，相對人亦表示此部分損害難以估計，且兩造均稱以新臺幣（下同）165萬元計算（見商暫卷第277頁），暨兩造之資力、被保全權利之種類及範圍等一切情狀，爰酌定擔保金額為165萬元。
七、綜上所述，本院認聲請人就附表編號3所示部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必要性，已為充分之釋明。從而，聲請人聲請於兩造本案訴訟確定前，禁止相對人執行附表編號3所示股東會決議，為有理由。至其餘如附表編號1、2、4所示部分，本院認聲請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釋明不足，且不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商業事件審理法第64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駁回此部分聲請。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均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商業庭
                            審判長法  官  彭洪英　
　　　　　　　　　　　　　　　　　法  官　林勇如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程翠璇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聲請執行；並於執行完畢後，向本院陳報執行之法院及執行案號。
三、聲請人自定暫時狀態處分送達之日起30日內未起訴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附表：
編號 議案案由 決議 1.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一）：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建、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陸榮木、力大資本有限公司代表人：蔡沛珊」及獨立董事「高榮志、吳進成」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通過 2    四、其他議案第一案之（二）：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之競業限制案。 本案表決未通過 3   五、臨時動議第一案： 未通過競業限制案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不得接觸本公司財務、業務資料，或命本公司人員提出或提供該等資料。 本案表決通過 4   五、臨時動議第二案： 董事會應於之後股東會提案解任部分董事「中福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立中」及獨立董事「楊智閔、江嘉芸」案。 本案表決通過 




